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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【持境外學歷考生填寫】 

本人報考  貴校     學院        學系 

         (班)      年級轉學生考試，報名身分與所

持境外學歷，皆符合規定，特勾選具結以下事項，日後

如經查證有不實或不符情事，願受無條件退學、不錄取

及（或）禁止參加考試之處分，絕無異議。 

□本人所持海外學歷（指大陸地區、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

區）符合教育部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之規定；若於

報名時無法繳交已加蓋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戳記之學歷證明正

本及移民署出具之出入時間證明正本，本人保證於錄取後報到

時補交，若未如期繳交或經查證不符合報考條件，自願放棄錄

取資格。 

□本人所持大陸高等學校學歷確為教育部認可名冊中所收錄者，

將依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之規定申請學歷採認。錄取後

如有不予採認情事，或不符合報考條件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。 

□本人所持香港、澳門學歷，符合教育部「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

學辦法」及「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」之規定。錄取後

如有不予採認情事，或不符合報考條件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。 

此    致 

東吳大學招生委員會 

立書人： 

報考學系組班別： 

畢(肄)業學校所在國及州別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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